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

理论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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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国近现代的法学史上，产生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学。这是中国第

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开创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些法学家接受和信奉马克思主

义，肩负着批判旧国家及其政治法律制度、探究新型国家及其政治法律制度和建立

“新法学”的理论使命。他们基于中国的法律史与近现代民主法治 （法制）建设实

践，在法学学科特别是法理学、宪法学上提出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理论观

点与学科建构的理论雏形，形成了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导向、以探

研 “问题”为中心的实践性品格。他们的理论开创，对于当下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具有奠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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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开辟了中国法学发展的新方向和新道路，也开启
了中国法学史的新时代。开创和推进这个时代的主力军，是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法学家。结合社会历史进程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学术发展脉络，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家

的学术经历和理论成就，向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正面临

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学理论与知识的来源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 “三大体系”的前提性

问题。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正是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１〕回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开创之初，回望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

·５５·



〔１〕

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研究”（２０１８ＣＤＸＹＦＸ００３４）资助。
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



家走过的理论开创之路，回顾他们曾经提出过哪些重大的法学问题、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

解释和解决问题、建立了何种法学理论体系、形成了何种法学理论话语、塑造并体现了何

种理论品格，将有助于发现和巩固中国特色法学 “三大体系”的理论根基，为今之学者精

进深入提供智慧来源。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如何认定，关系到本文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成为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在具备法学家的一般条件之外，还至少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

信仰共产主义或具备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共产主义信仰者，马克

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立党根本，信仰共产主义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应是成为

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最基本的政治条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遵从马克思

主义基本方法与原理。“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来研究法

律现实的一切法学学科的总称”，〔２〕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理应是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与法

学理论紧密结合的法学家。他们应能积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自己的法

学研究，进而形成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能否将马克思主义贯穿于法学理论研

究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是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最基本的哲学条件。

三是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形成作出过独特贡献，这是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家

的专业条件。

　　２０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萌生、形成和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初至５０年代末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学科的初步创立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
代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学科的重建或创建阶段；进入２１世纪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迈进了
新时期。相应地，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也可分为三代。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至５０年代开创中国
马克思主义法学学科的法学家，属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３〕至于这一代马克思主义法

学家具体包括哪些人物，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看法，也未有学者进行过完整列举。在已有观

点的基础上，〔４〕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形成和学科开创方面的代表性，选择对谢

觉哉、董必武、李达、何思敬、张友渔、韩幽桐六人的学术经历和理论贡献加以研究。〔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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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华：《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再认识》，载冯玉军主编：《朝阳法律评论》第３辑，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版，第１页。
２０世纪末重建或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学科的法学家属于第二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这些法学家中，少数
人在１９４９年前接受了法学教育。大部分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学习法律，逐步进入法学研究领
域，并成为２０世纪后二十年法学各学科的主要重建者或开创者、奠基人和领军人物，亦为重要的法学教育
者。第二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中，有不少人至今仍在学术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第三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基

本受益于１９７８年以后的法学教育，并逐渐成长为２１世纪前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各学科的中坚力量。
参见马京平：《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初探》，《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４
期，第１４６页；侯怡宁、周子良：《法学家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奠基———从董必武到彭真》，载陈
冀平、王其江主编：《董必武法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文集 （２０１８年卷）》，人民法院出版
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２页以下；朱力宇、彭君：《彭真与新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关于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研
究的综述》，《政法论丛》２０１３年第 １期，第 ３４页以下； 《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杨秀峰同志的生平事迹》，
《中国法学》１９８４年第１期，第１６７页；《沉痛悼念陶希晋同志》，《法学》１９９２年第７期，第１９页。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史的源起而论，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律思想也很重要，但从

法学学科史的角度看，将他们称为萌芽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而非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更为合适。对

于彭真、陶希晋、陈守一、李光灿、潘念之、杨景凡等人，从辈分上看，他们虽然属于第一代共产党人，但

他们对法律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２０世纪后期。在理论代际方面，将他们归入中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
更为妥当。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话语及其理论生成的基本动因

　　２０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革命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既尝
试运用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种种手段改变社会状况和国家命运，也力求在思想、理论上证

成革命的合理性与正当性。〔６〕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新型国家及其政治法律制度

体系应当以及可能是怎样的。２０世纪中国的许多理论、学说，都在试图回答和解决这个问
题。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不仅是革命性变革运动和实践的积极参与者，也是革命性

变革思想与理论的提出者与证成者。他们开创其理论的基本动因，其实就是他们所肩负的

理论使命，即为什么进行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研究，以及什么促动着他们从事理论思考并

展开其学术探究。

　　 （一）批判旧国家及其政治法律制度

　　近现代中国的革命性变革，使得一切新旧事物处于高度紧张和冲突的状态。历史唯物
主义正是诞生于这样的社会环境，即 “旧秩序的崩溃和新兴社会力量的出现都日益明显时

而呈现的一种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７〕这样的社会环境，促使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

形成了弃旧求新的思维模式。正如董必武在其签署发布的华北人民政府训令 《废除国民党

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中提出的：“旧的必须彻底粉碎，新的才能顺利成长。”〔８〕

遵循弃旧求新的思维模式，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首要任务是深刻认识一切旧制度、

旧法律的本质和反动性，并予以坚决的批判。

　　对旧国家及其政治法律制度的认识和批判，是一项重要的理论使命。大致而论，这一
理论使命的内容呈现三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 １９４８年之前。在该时期，所谓旧的东西，
就是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所建立和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这套旧的政治制

度和法律体系，确认并维护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观和政治法

律主张背道而驰，因而不断受到谢觉哉、何思敬、张友渔等人的驳斥和抨击。譬如，谢觉

哉１９２８年对国民党立法院的立法宗旨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其并不是 “想学资本主义的

德谟克拉西”，而是学习残暴的秦始皇。〔９〕在延安时期，他多次批评国民党的制宪活动，

认为 “五五宪草”是独裁者的宪法，其与清末的宪法大纲、德意志法西斯 “宪法”在精神

上是一致的，“不是民主，而是总统主……变相的君主”，因而必须 “推翻它，从新搅过”。〔１０〕

何思敬在延安时期也写了不少批判国民党的宪草与宪法的文章。张友渔在整个抗日战争期

间和１９４６年，立足于推动民主立宪运动发表了大量专论，讨论和批驳国民党的制宪及其法
律制度。第二阶段是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５２年间。为废除国民党的 “伪法统”，肃清旧法观念，对

“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进行批判，成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理论研究的中心任

·７５·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理论开创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正如谢觉哉所言：“革命有两方面，一是推翻旧的，一是建立新的，如果仅仅推翻了旧的，那只是革命事业的

一半。所谓革命，不但推翻了旧的，而且还要建立新的。”谢觉哉：《关于民主选举问题 （节录）》，载 《谢觉

哉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０４页。
［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６页。
董必武：《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载 《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５页。
谢觉哉：《立法院与秦始皇》，载前引 〔６〕，《谢觉哉文集》，第２０１页。
谢觉哉：《关于权能分开及政权与治权》，载前引 〔６〕，《谢觉哉文集》，第６１８页以下。



务。谢觉哉、董必武二人是中共中央和华北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

一切反动法律之指示与训令的主要成员。何思敬的 《肃清旧法学底影响》一文，充满了对

旧法和旧法学的否定。〔１１〕张友渔则在任职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期间，于１９５２年负责北京市的
司法改革运动，对旧法和旧法学观点也进行了集中批判。在这一阶段，新旧政制与法制处

于急速更替转换之中，对旧法统和旧法的批判与否定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阶段是 １９５２年
至１９５９年间。一方面，清除旧法观念的努力仍未停止，另一方面，谢觉哉和董必武对于人
民民主政制与法制的研讨，李达和张友渔的宪法研究，也包含了对资产阶级政制与法制的

批判。该阶段理论批判的目的，已不限于否弃旧事物，更在于对人民民主政制与法制的合

法性、优越性进行证成。

　　 （二）构思新型国家及其政治法律制度

　　只有新的政制与法制得到建立，旧的政制与法制才能真正被否定和废除。“因为新的系
统还没有建立起来，有许多人就会想到旧的东西。……不建立新的法律系统，旧的法律系

统的流毒不在这方面冒出来，就在那方面冒出来。”〔１２〕不仅如此，新型的人民共和国，必

定需要一套新型的政制与法制。这不仅是人民共和国稳定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人民共

和国作为新型国家的基本建构或形态。如谢觉哉所言：“民主和法制，对于一个国家的兴旺

发达，或是衰败灭亡，往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１３〕董必武也指出：“革命法制对于维

护革命秩序、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保障国家经济建设是

有决定意义的。”〔１４〕在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看来，民主与法制是人民共和国生存、巩

固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从历史的角度看，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对新型政制与法制的探寻和思索，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无论在中央苏区时期还是在延安时期，谢觉哉、董必武、

何思敬都对理想的、切实可行的政制与法制有过不少思考。张友渔、韩幽桐夫妇身置抗战

大后方，对民主政制与法治也表达了自己的期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批马克思主

义法学家心目中的人民民主政制与法制图景变得愈加清晰和具体。他们不仅从宏观上设想

着民主法制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和精神，也在过去民主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并建设

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以及司法体系。

　　 （三）建立 “新法学”

　　在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看来，建立民主法制共和国的理论使命，不可能由任何一
种旧法学来完成，必须建立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高度人民性的中国新法学。

１９４９年８月，谢觉哉提出，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性时期，“新的法律的理论必须更明确地有系
统地建立起来”，因为新型政治、法律制度的创建和司法工作 “等待着理论的指导”。〔１５〕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认为，“我们的法学工作者面前，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崭新的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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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思敬：《肃清旧法学底影响》，《新建设》１９５０年第１期，第４２页以下。
董必武：《建立法学界的反帝统一战线》，载前引 〔８〕，《董必武法学文集》，第１４５页。
谢觉哉：《在司法训练班的讲话 （摘要）》，载前引 〔６〕，《谢觉哉文集》，第６５０页。
董必武：《五年来政治法律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加强守法教育问题》，载前引 〔８〕， 《董必武法学文集》，

第２３４页。
谢觉哉：《司法工作报告 （摘要）》，载前引 〔６〕，《谢觉哉文集》，第６５４页以下。



人民法制的图景”，新法学的展开就更有必要了。这个新法学，实质上就是 “人民法学”。〔１６〕

董必武尤其强调法学的重要性，并大力推动法学研究机构及其团体性组织的建立。在董必

武看来，“法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１７〕他一直致力于设立中国科学院法律科学研究

所，并多次对法学的落后状况表达忧虑。何思敬也提出了 “新法学”的论题。１９５０年１月，
他发表了 《肃清旧法学底影响》一文，指出必须彻底否定旧中国的旧法学，全力建立新法

学。无论从方法论、认识论、世界观还是新旧时代的必然转换来看，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一

切旧法学都是势不两立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徒，“要从旧法学底暗中统治下解放出来，

要彻底消灭我们脑子里的一切旧法学底任何影响，这样才使我们成为新的即马列主义的法

学底学徒”。从性质上讲，“新法学在基本上是人民的尤其是劳动人民的法学”。只要更多地

钻研马列主义经典，更多地总结新型革命法制的经验和研究新法权制度，“新中国法学就会

大有希望”。〔１８〕

　　 “新时代已经到来了，法学应如何迎接新时代？”〔１９〕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显而易见

的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或者人民的 “新法学”，才能迎接并适应那个 “新时代”。创建

“新法学”，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肩负的时代使命。这一使命的完成，取决于他

们在法学学科理论上的开创性贡献。

二、理论开创中的学术成长与学科创建

　　法学家的成长和发展同其所专长的法学学科的成长和发展时常是紧密相关的。没有后
者，就不可能有前者。法学的学科定位，从外部看，涉及法学与非法学 （主要是哲学以及

其他社会科学）的划分。本文关注的六位法学家，在法学研究之外也对其他学科或理论领

域有所涉猎。例如，谢觉哉的理论思考涉及政治理论和统战理论，董必武也是我国重要的

统一战线理论家；李达和何思敬是学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张友渔既是政治学家、

新闻学家，也是国际问题专家；韩幽桐的研究兼及妇女理论、国际政治与战争论。由此，

本文在展开讨论时，会有意识地对他们的著述、文论进行学科上的辨别，选择与法学相关

的理论研究作为研讨素材。不过，法学特别是法理学和宪法学，与政治学 （国家论）存在

着互相关联乃至相互切入的现象，不容易也不需要加以明确区分。从内部而言，法学本身

也由多门学科组成，其中最重要的如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诉

讼法学等。对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理论研究进行学科定位，还需要判断他们的研究

重心属于哪一个或哪几个法学学科。除李达和何思敬外，其他几位法学家的法学理论研究，

并非学科归属分明。从法学内部确定他们的学科归属，只能择其主要方面加以判断。综合

考察各类著述，大致可以认为，谢觉哉重点关注法理学、宪法学和诉讼法学；董必武的研

究也以法理学、宪法学和诉讼法学为主，兼及刑法学；李达、何思敬、张友渔主要从事法

理学和宪法学研究；韩幽桐以宪法学研究为主，同时关注法理学问题和婚姻法学问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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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一种学术研究格局，不仅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及其从事的革命事业有关，也与从民主革

命时期到人民民主国家及其法制时期的历史性转向有关。由于这六位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均

对法理学和宪法学有过重点关注，受篇幅所限，本文仅从法理学和宪法学切入，对他们的

学术成长和学科创建经历展开论述。

　　 （一）关于法理学的开创

　　法理学或法律哲学、法理论，作为法学的一个基础学科，是自晚清以后从欧美和日本
传入中国的。虽然近代已有大量的法理学著作、教科书、论文以及译书问世，包括李达翻

译的 《法理学大纲》，但在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看来，这种法理学是旧的、陈腐的法理

学，必须予以清除，进而建立新的法理学。〔２０〕韩幽桐在１９４４年指出：“怎样打破陈腐的旧
派的法理论，建立新的科学的正确的法理论，是今天进步的法学者们所应研究的重要课

题。”虽然 “完整的新法理学的建立，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

物主义能为新法理学的建立提供最重要的理论基础。〔２１〕李达所著的 《法理学大纲》也提出

了建立新法理学的目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科学的法律观。“法理学必

须接受科学社会观的指导，把法律制度当作建立于经济构造之上的上层建筑去理解，阐明

法制这东西，是随着经济构造之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而取得历史上所规定的特殊形态；阐

明其特殊的发展法则，使法律的理论从神秘的玄学的见解中解放出来，而构成为科学的法

律观。”〔２２〕他认为：“这样的工作，虽是艰巨的，却是可能的。”〔２３〕

　　要建立 “新法理学”，首先必须对 “新法理学”进行界定。李达把法理学视为哲学的一

个分支或者说一种特殊的哲学。他认为，法理学必定有其哲学基础。新法理学毫无疑问应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立场和方法论的法理学。李达在确定其 《法理学大纲》的哲学基础

时指出：“本书所采用的哲学，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世界观，是研究整个世界的发

展的一般法则的科学。它是人类知识全部历史的总结论”，〔２４〕也就是以 “存在决定意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核心的世界观、社会观或唯物史观。其次，新法理学应当研究

哪些问题？新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是什么？这也是在建立新的法理学前需要予以

解答的问题。李达认为，新法理学当然是研究一切法律现象的，但研究的关键任务是阐明

法律的 “发展法则”，法律的发展法则才是新法理学真正的研究对象。要阐明法律的发展法

则，一方面需要认识法律内部的一切渊源、规范和法律史，以探求其发展形态，抽象其共

通性或普遍性；另一方面需要考察法律与国家、政治、经济、道德等之间的关系，从而把

握其相互联系的法则。再次，新法理学旨在依据其发现和阐明的那些法则改造法律，使法

律适应于社会生活并促进现实社会的发展。为此，法理学研究必须着眼和落脚于中国的法

律实践。如李达所指出的，中国的新法理学 “要应用那个普遍原理来认识中国的法律与特

殊的中国社会的关系，由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路线，展开与之相互适应而又能促进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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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理论，作为改造法律充实法律的指导”。〔２５〕这一论述显然是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

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命题在新法理学学科建设中的运用，带有鲜明的中国性和本土

性。虽然李达所著的 《法理学大纲》与他翻译的穗积重远的 《法理学大纲》，采用了完全一

样的书名，但两本著作在哲学基础、理论体系、基本观点上却大不相同。

　　如果在现代法理学的学科视野下审视，在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中，围绕建立一套
完整的新法理学体系的目标，唯有李达从事的研究工作最为集中。《法理学大纲》仅存的部

分文本 （仅见上册），已足以显示李达构建新法理学体系的宗旨和宏愿。《法理学大纲》共

有三篇：首篇为 “绪论”，专篇阐释了新法理学的哲学观、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范围、研

究方法等内容，以此确立了新法理学的基本定位与一般方法论。次篇为 “各派法理学之批

判”。该篇依次评述了古希腊和罗马的法理学、中世纪的神学派、自然法学派、玄学派 （德

国哲理派）、历史学派、分析学派、社会哲学派、比较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并对这些学派

进行了总的批判。此篇并非旨在介绍各派法理学的发展历程与主要观点，而是要通过对比

来标明新法理学的独创性和新颖性，为其后对于新法理学的理论阐发提供参照和比较。第

三篇是 “法律之论理的考察”。该篇以法律与国家的关系为研究基础和前提，讨论了法律的

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剖析了渊源于法律的本质的诸属性，包括规范性、命令

性、强制性、等价性等。遗憾的是，有关命令性的论述，因书稿遗失，只能见到开篇的一

页。从这三篇的内容安排看，第三篇无疑最为重要，是新法理学的核心理论。李达可能正

是希望通过此篇阐明法律的法则，以塑造形成新法理学科学的法律观。

　　谢觉哉和董必武集中关注法律本质问题，包括法律与国家、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等；探
讨人民民主与法治或法制的意义与价值；阐述人民民主法制的基本架构和原则，包括立法

（法律体系）、司法和守法问题等。何思敬着重挖掘新法理学的民主法治观及其马克思主义

渊源。张友渔则专注于民主政治与法治问题。韩幽桐的 《揭开法的面幕》一文，回答的乃

是法是什么、法的本质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严格来讲，这五位法学家致力于研究的

问题，同法理学的学科体系创建并无直接关联，但他们对某些重要的法理学问题的深入研

究，代表了他们法理论的研究特色。他们对于具体的法理学问题的解答、观点或主张，从

广义上讲，也应该属于 “新法理学”的范畴。总体而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普遍关

注的法理学论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１．法的本质问题
　　法的本质问题是新法理学的基础和核心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
家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立场，认同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认为新型的

人民的法律乃是对人民意志的记录和表达。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论说法的本质问题时，

总是离不开对法与国家、法与政治的关系的讨论。这是因为，“法律与国家，具有不可分离

的有机的联系，离开国家，法律就不能存在”，“如果离开了关于国家的考察，就不能阐明

法律的概念”。〔２６〕在这些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看来，首先，法的本质与国家、政治的本质是

一致的。对此，李达的归纳较为经典：“法律制度与国家形态，是一体的两面。国家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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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体，法律是国家的灵魂”，“有国家必有法律，有法律必有国家。历史上没有无国家的

法律，也没有无法律的国家。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国家形态，必有与之相适合的法律制度”。〔２７〕

其次，在上层建筑中，国家、政治对法律起着主导、支配的作用。“法律是服从于政治的”，〔２８〕

“法律是附丽于国家而存在的”。〔２９〕这些观点和论述，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精

髓的重述，也是对基于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新认识、新理解的阐释。其意在说明，分析法

的本质问题不能简单地用 “统治阶级的意志论”加以断定，而应先对法与国家、法与政治

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进行充分研究。李达将这一问题称为研究法的本质的 “先决问题”，认

为其是 “理解法律的本质之重要的关键”。〔３０〕这也表明，在新法理学最核心且最根本的原

理层面，马克思主义的 “新国家观” “新政治观”发挥着理论前提与基石的作用。正因如

此，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至 ７０年代末， “国家与法的理论” “马列主义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
才能自然而然地被人们普遍接受为一个学科或一门课程。

　　２．民主与法治 （法制）的意义与关系问题

　　民主与法治问题，是近代中国政治法律理论议题的重中之重。无论国家政权构造及其
政制，还是人民的自由权利，或是法律的精神与原则，都内在地同民主与法治这一议题相

关。在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那里，这一问题也是其全部身心系之、虑之的一个大问题。

正是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他们理想中的新型法制图景，才有了根基上的支撑和信念上

的支持。谢觉哉、董必武和张友渔，无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主法治 （法制）理论的主要

开拓者和代表性人物，他们理论研究的重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方面：〔３１〕

　　第一，民主与法治的意义。建立民主与法治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
设新型国家所追求的最为根本的政治法律目标。在这一目标的驱动下，第一代马克思主义

法学家对民主与法治的意义不断予以揭示和阐述。１９３９年，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实行民
主对，否则不对”，与此相联，要 “建立正规的法治，克服政治上的游击现象”。〔３２〕在其

１９４６年的日记中，亦可见到对法治的倡导：“……法治，我们很需要，有好处，没坏处。”〔３３〕

到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谢觉哉又一次强调，民主法治与国家的兴衰灭亡，往往紧密联系在

一起，前者对后者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３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董必武对民主法制

的意义进行过更为系统的思考。他一边力主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大

力推动清除旧法观念和旧司法作风的司法改革运动，一边坚决主张建立新型的人民民主政

制与法制，建立新的法律系统和司法体系。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建造新型国家体制、巩固

新生政权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与自由的需要。在党的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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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董必武阐明了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必要性。他说：“现在无论就国家法制建设的需

要来说，或者是就客观的可能性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

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得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３５〕此外，他还

进一步提出并论述了 “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这一重大命题。〔３６〕

董必武的这些观点，对于中国法治思想和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第二，民主与法治的关系。谢觉哉、张友渔等人在探讨民主法治问题时，聚焦于民主
与法治的关系。他们认为，民主不仅应是有序的，而且应是稳定和可持续的。法治既可以

建立和保障民主秩序，也可以确保民主的巩固和持续性，法治又必须是民主的。正如谢觉

哉在１９４０年指出的，要切实实行民主，只有 “一些民主的意识、口号，是不够的，首先要

具有尊重民主 （即民意）的法治精神”。〔３７〕在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谢觉哉进一步强调：“民

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离的。没有法制，就谈不上什么民主。”〔３８〕张友渔所期盼的新型法治，

不是法家式的 “以法治国”，而是奠基于民主与公民权利的法治。为此，他着重提出了真、

假法治的问题，即 “法治有真法治，也有假法治”。〔３９〕真、假法治的判分，显然是批判地

考察法家的 “以法治国”思想和晚清以来的法治运动的结果。这一判分也直接关联于民主

政治。只有真实的民主政治，才能产生现代法治。“法治不仅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态，

而且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属性。因此，要求民主政治，必然会连带地要求法治。”进而，

民主政治就成为检验真、假法治的标尺。“所谓真法治，就是建筑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

而作为民主政治的表现形态的法治。不是这样的法治，便是假法治。”〔４０〕与假法治相比较，

真法治具有三个特征：其一，国家必须有至高无上、上下共守的宪法；其二，宪法旨在保

障人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其三，宪法和法律由人民或其代表机关制定、修改和废止，

执法者受人民监督。〔４１〕凡不具有此三项特征的法治，即为假法治。张友渔有关真、假法治

的论述，不仅为晚清以来的民主法治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使中国实现民主法治的目

标与路径更加清晰。

　　３．新型法制的基本构成及其原则问题
　　民主法治或人民民主法制的理想，必须通过新型法制的完整构造加以表达和实现。谢
觉哉和董必武对新型法制的基本构成及其原则作了比较充分的探索，并重点思考了立法、

司法和守法问题。

　　其一，立法问题。一方面，他们将立法工作视为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首要环节。董必
武强调依法办事，认为建设民主法治，首先必须有法可依，尤其要加紧制定刑法、刑事诉

讼法等基本法律。立法的最终目标和结果，就是法律体系的建立。董必武在 １９５６年指出，
除宪法外，还需要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还有许多法规需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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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新制定。〔４２〕这使得新型法律体系的框架逐渐明晰。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立法应在马克

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着重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不是照抄、模仿旧法

和别国的法律。他们尤其主张，应坚持民主立法，让民众多参与立法讨论。“反过来，覆过

去，讨论一次，有一次进步。”〔４３〕如此，立法就能够扎根于中国的实践和生活。

　　其二，司法问题。他们高度重视司法体系建设，认为司法在国家制度体系中占有极为
重要的地位，应当在废除旧的司法制度后，尽快建立新的司法制度。董必武在 １９５０年的第
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指出，对于人民民主国家来说，“如果说司法工作不是第一位的话，也

是第二位。……而有些同志忽视司法工作在国家工作中的重要性，显然是很不应该的”。〔４４〕

同时，他们也提出了 “人民司法”“公正司法”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是人民民主法制的本

质要求。此外，他们还强调了司法机关必须带头守法。“我们司法机关是教育人民守法的，

如果自己违法，那就很成问题。”〔４５〕

　　其三，守法问题。在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关于守法问题的讨论中，以谢觉哉和董
必武二人的论说最具代表性。谢觉哉认为：“如何养成大家守法的观念，是今后一件大事。

我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守法的习惯很

差。这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做好。”〔４６〕他在 １９５２年和 １９５４年分别发表了 《要学习法

律与宣传法律》 《人人要遵守法律》两篇文章，阐述培养守法观念的重要意义。１９５４年，
董必武指出：“为了巩固我国人民民主法制，需要全国人民和国家工作人员自觉地遵守国家

的法律。”〔４７〕为此，应当注重培养人民群众的守法思想，改变其过去仇视和不信任旧法的

心理，使其转而信奉和遵守人民民主的法律。同时，我们党和国家机关也应以身作则，带

头守法；要让人民群众和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真正守法，就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在上述法理学重点论题上的理论开创，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
义法学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向。称之为 “必然趋向”，是因为这一批法学家身处于新旧政治法

律的交替过程中，其理论思考的对象，都绝非主观抉择的结果，而是势所必然的发生。他

们重点关心的这些法理学论题，相互之间也具有紧密的关联。法律的本质学说为弃旧图新

提供理论基石和正当性论证，民主法治 （法制）理论阐明新型政制与法律的基本方向，而

新型法制的基本构成及其原则指明了法制建设的具体谋划。这种从基础理论到宏观构想再

到具体谋划的递进链条，在某种意义上，恰能代表 “新法理学”学术体系的初步创建。

　　 （二）关于宪法学的开创

　　梁启超曾一言断之曰：“制定宪法，为民国建设第一大业。”〔４８〕在近代中国，制宪的根
本目标在于完成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基本构造：国家的主要价值、政权的体系与结构、人

民 （公民）的地位 （权利义务）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乃至于宪法本身的权威性，都需要在

宪法制度及其规范体系中予以系统地安排和解决。所以，从清末预备立宪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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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制宪，贯穿着各种立宪运动和制宪实践。与此相伴随，宪法学成为了一门显学。

在许多宪法学家或宪法研究者看来，宪法学提供的不仅仅是关于宪法的基本知识，还是

“治国之学”“强国之学”“权利之学”。

　　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在宪法学上的开创，彰显了他们对制宪和宪法的高度重视。
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宪法学方面亦是著述丰厚、成就显著。简略言之，几位法学家开创宪法

学理论的背景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一，近代的制宪史。特别是 “五五宪草”至１９４６年
中华民国宪法，为他们的宪法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材料。如谢觉哉、何思敬在延安

时期对这些宪草与宪法的评论与批判，张友渔、韩幽桐在抗战大后方对立宪、宪法基本理

论的研讨以及对 “五五宪草”的讨论，都是如此。其二，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实

践。从 《谢觉哉日记》可以看出，谢觉哉在边区宪法的起草过程中，一直是主要领导者和

主要参与者；何思敬亦有参与。〔４９〕在此过程中，他们对民主宪法问题有过不少思考。其

三，临时宪法 《共同纲领》的制定，启发了董必武、李达的研究和阐述。其四，１９５４年宪
法的制定。从该宪法草案的公布与讨论到其正式制定与实施，谢觉哉、董必武、李达、何

思敬、张友渔都有过诸多探讨，发表了见解各异的著述与文论。总体来看，第一代马克思

主义法学家在宪法学理论和宪法制定问题上，主要关注了四方面内容。

　　１．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宪法学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韩幽桐、何思敬就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思考宪法学研究应有的科
学态度和学术使命。韩幽桐在 《关于研究宪法》一文中，将宪法学视为 “比较专门一些，

艰深一些的学问”。至于宪法学应当如何研究，她认为，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联系观、

发展观和政治观来研究宪法。要研究宪法，除必须具备法学知识外，还必须熟悉历史学、

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知识。要研究中国的宪法，就需要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及其现

实的国情。〔５０〕几乎同时，何思敬提出了发现 “人民宪法”的宪法学研究立场。他的 《宪法

谜语分析》一文，主张要揭破宪法学上的种种谜语，从而揭开制定和实施宪法的真正原动

力或主动者。在他看来，在宪法中，唯有人民才是主体、主角、主动者、主权者、主人。

“只有人民才是国家宪法统一性底原理，依照这一统一性底原理，那末宪法是国家构成的根

本大法，应当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以人民为出发点，同时以人民为到达点，即目的。”

为此，在人民的世纪发扬人民主权论是宪法研究者的义务，宪法研究就应该发现人民是创

造宪法的原动力。〔５１〕这样的宪法学，才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 “人民宪法学”。李达在 １９５４
年也谈到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研究问题，他指出：“在科学的历史上，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出世

以后，我们才有了真正的社会科学，才有了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科学，因而才有了关于宪法

的科学。”〔５２〕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理论奠定了宪法学的科学基础。他的那些宪

法著述，是其建立关于宪法科学的基本尝试。

　　２．宪法的基本理论
　　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对于宪法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包括宪法的概念和本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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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构成 （政权体系、国体与政体、政制、公民权利与自由）以及宪法的权威性等议题。

　　首先，他们一致认为，宪法乃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法规的根据。与旧宪

法观不同，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宪法学揭示了宪法的阶级本质：宪法是社会的上层建筑，

“它表现一国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巩固统治阶级专政”。〔５３〕因此，宪法是具有阶级性的，宪

法的阶级性构成宪法的本质。另一方面，李达、何思敬、张友渔、韩幽桐还特别分析了列

宁关于宪法是 “表现阶级斗争中实际力量的对比关系的”这一论断，〔５４〕以作为对宪法具有

阶级性的一种证成。

　　其次，在宪法的内容构成上，他们也有一个共识：“宪法只规定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问

题”〔５５〕或者 “带根本性质的问题”。〔５６〕这些问题包括国家制度、国家机关 （政权组织）以

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重点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其一，对于政权体系问题，谢觉

哉、董必武、李达和张友渔进行了研讨。他们重点讨论了人民民主国家政权体系问题，包

括国体与政体的含义及其关系，分析了国家政权组织结构，尤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

二，公民在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也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在

民主革命时期，谢觉哉、何思敬、张友渔和韩幽桐都把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视为宪法最

重要的任务。韩幽桐颇具代表性地指出：“就宪法的本质和历史而言，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

应该是它的最重要的任务。”〔５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谢觉哉、董必武、李达和张友

渔在研究 《共同纲领》和１９５４年宪法时，同样也关注到人民的自由权利。李达认为，人民

经过长期的革命，已经 “夺得了民主的权利和自由”；各项权利和自由，包括政治的、经济

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 “已经记录在宪法之中了”。〔５８〕对于社会主义宪法的构

成，李达、张友渔等也指出了其新的内容，即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 （经济、文化制度等）。

　　再次，宪法的权威性。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都主张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或至
高无上的法律权威。例如，谢觉哉告诫人们： “宪法，把革命的成果和利益，清楚地记下

来，不容许任何人损害它；宪法，把取得革命胜利的丰富经验，无往不胜的政策和方法，

清楚地记下来，不容许任何人忘记它或破坏它。”〔５９〕张友渔和韩幽桐夫妇还认为，宪法犹

如大炮和枪剑，是 “强制的力”，违宪者应受制裁。〔６０〕所谓 “强制的力”，实际上根源于宪

法所规定的国家政制与公民权利的至上性、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

　　３．立宪政治与立宪运动

　　自清末以来，立宪主义思潮逐渐传播开来，立宪运动也不断展开。在近代中国，已有

一些政治学家和宪法学家对此进行了回顾与探讨。在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中，张友渔

和韩幽桐夫妇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宪法学关于立宪政治与立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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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问题的研究方向。在他们看来，立宪政治不仅要求颁布一部好的宪法，而且要求实行民

主政治。对于立宪政治而言，民主政治比宪法 “更根本，更根源”。民主政治是宪法的实质

内容，宪法为民主政治的法律表现；必须有良好的民主政治，才会有良好的宪法。“如果不

作民主政治的要求，而只作良好宪法的要求，则即使法颁布了，其结果还不是白纸黑字的

空论！这是没有多大用处的。”〔６１〕围绕这一根本要点，张、韩二人对立宪政治及其运动进

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其一，清晰地界定立宪政治的含义，将立宪政治解释为民主政治，而

非表面上的宪法政治。其二，探讨立宪运动的方式与条件，如革命的立宪方式、改良的立

宪方式及其必须具备的经济条件与民主推动。其三，分析和总结中国自清末以来的立宪运

动，即中国立宪运动之 “史的发展”。其四，研讨欧美立宪运动的发展阶段和归纳世界立宪

运动的类型。以上这些研究，无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宪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

　　４．宪法的历史考察与比较分析
　　宪法研究当然不限于以现行有效的宪法典及其宪法性法律为对象，它还包含宪法史学
以及比较宪法学的内容。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对这些领域也有所开拓。据 《谢觉哉

日记》，谢觉哉在负责起草边区宪法草案的过程中，不仅关注到清末以来的宪法、约法、宪

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也关注到苏俄的社会主义宪法。李达的 《谈宪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讲话》，都有对于 “宪法之史的考察”，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与苏维埃

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进行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何思敬研究过苏维埃宪法和斯大林宪法。

张友渔有专文 《斯大林宪法与民主政治》，也对法国与日本的宪法问题进行过讨论。韩幽桐

则有专论 《波兰的宪法》一文。虽然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宪法的历史与比较研究尚属

草创，但至少已经开始尝试在这个领域贯彻马克思主义，从而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宪法史

与比较宪法学研究的大门。

三、理论开创中的问题意识与实践性品格

　　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是在特殊的革命性变革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开创的法学理
论，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紧密联系法律的历史和中国的民主法制实践，从而形

成了与时代相适应的实践性理论品格。

　　 （一）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一直坚守马克思主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来研究法学理论，解决中国法制实践问题。谢觉哉在 ６０岁时诗云：“不羡松乔寿，重研
马列篇。”〔６２〕董必武逝世前一两个月，也作诗言志： “主义遵从马列坚” “遵从马列无不

胜”。〔６３〕张友渔在晚年总结其学术生涯的治学经验时也说道：“总的来说，我认识问题、分

析问题、评价问题、处理问题，都力求运用辨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方法，现在特别经

常强调历史唯物论。”〔６４〕李达、何思敬和韩幽桐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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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
造性运用，从而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法学理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

中国新型人民民主法制建设事业的客观需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是其经典作者的

创造性产物，而不是沿袭与坚守思想史上任何一家一派的思想和学说，因此，马克思主义

本身是开放性的、不断发展的。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新型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来说，在马

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也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卷与方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法学要满足中国新型民主法制实践的需要，唯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提出

来源于中国实践且能指导中国实践的新的法学理论与观点。这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

面临的最主要的理论任务。对于这一点，谢觉哉和张友渔都有不少探索与思考。如张友渔认

为：“就对待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来说，当然要发展，不可以僵化，更不可以照抄。”他还打趣

道：“我主编 《政法研究》时，曾说过：整段整段地照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给稿费。”〔６５〕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为熟知的一

句话。关键的问题在于，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怎样结合？对此，谢觉哉反复指出：“普遍真

理是一件，具体实践是一件，结合又是一件。难处在结合，结合得不妙，不算真懂得马克

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自然也不会得到成绩”，〔６６〕而 “结合以后一定

是产生新的东西，而不是把原来的东西搬到现在的事实上”。〔６７〕所以，新理论与新观点的

产生，既要坚持普遍真理，又要结合中国实践。如果仅仅强调普遍真理，就会成为教条主

义，也就是不根据具体情况而单纯从书本与理论概念出发；如果仅仅强调中国实践，则会

成为经验主义，亦即强调感性的经验与实践的特殊性而无法上升到理论原理。

　　 （二）以实践为导向

　　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性要求紧密相联。李达站在哲学的角度
指出：“任何科学，都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从实践发生，复归于实践。这两者统一的

基础是实践。”法学也一样，“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法理学，如果真能阐明法律的发展法则，

就可以依据这法则以改造法律，使法律适应于社会生活，并促进现实社会的发展”。〔６８〕一

般而论，法学理论的实践性有三个层面：一是法学理论来源于实践。也就是说，法学理论

所研究的种种问题，不是凭空想象而来的，而是从人类历史的实践以及当下时代的实践产

生出来的。无论谢觉哉、董必武，还是张友渔、韩幽桐，其法学研究都关切到民主革命时

期的民主法制实践以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人民民主法制建设。二是法学理论指导民主法制实
践。李达指出：“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实践的指导。各种理论的命题，如果移到现实生活方

面，并根据它改造现实生活时，这理论就有直接的现实性。”〔６９〕在延安时期、华北人民政

府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谢觉哉、董必武等人的法学理论，事实上也起着重要

的指导作用。三是法学理论受民主法制实践的检验。

　　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以实践为导向，是若干因素和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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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６页。



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深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实践性。１９５０年，董必武
曾经说过：“不要以为看了马列主义的一些书籍与毛泽东的许多著作以后，就自以为懂得了

马列主义。要知道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是与实践相联系，从实践里产生出来证明出来

的。毛泽东思想是国际国内许多年革命实践的成果，决不是凭空产生的理论。”〔７０〕当这些

法学家遵从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律问题时，也必然带有其固有的实践性特征。其次，中国传

统的经世致用观念的影响。对此影响，张友渔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解释。他说自己从小就

对古人所说的 “学以致用”感兴趣。“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政治腐败，外国侵凌，国家处于

危急存亡之秋，知识分子关心时事，都要用所学的东西 ‘治国安邦’、‘救亡图存’。”受此

刺激，他自己 “也有 ‘学以致用’这个思想。学是为了要用，要用学来的学问解决实际问

题”，“不是为学问而学习，而是为解决问题而学”。〔７１〕再次，大多数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

学家，并非书斋中的纯学者或者学院派专家，而是在革命工作之余或为了开展革命工作从

事理论研究，他们的理论所回答的往往是其工作中所产生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书本上争论

不休的学术问题，故而可谓在民主法制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实践型理论家。这使得他们往往

选择与其生活环境与工作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重视民主法制实践或法学理论的现实

性和针对性，是其理论研究的最大特色。正如张友渔所言：“我研究学问，发表论著总是从

实际出发，很少泛泛而论。所谓实际，包括两方面，一是当前的实际即客观存在的事实，

另一是过去的实际即准确的文字资料。解决理论问题也好，实际问题也好，首先要从现在

的实际出发，也需要依据过去的实际即文字资料。”〔７２〕这一点，在谢觉哉、董必武那里，

也有鲜明而强烈的体现。

　　 （三）以探讨 “问题”为中心

　　以探讨 “问题”为中心的理论研究，是与构建法学学科的理论体系相对而言的。在近

现代的法学史上，建立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是许多法学家的学术目标。这并不是说他们

不关注、不重视问题，而是说他们也追求将一门法学学科的完整的体系呈现出来，或者若

干名法学家组成一个小型的暂时性学术团体，合作完成一门法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

　　在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理论研究中，李达的 《法理学大纲》，无疑是力求建立一

种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的；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也是其宪法学体系的雏形

或初图。其他五位法学家，则既没有建立法学学科体系的动机，也没有尝试提供某一法学

学科的相对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他们深受其所关注的民主与法律实践问题的牵引和激励，

因问题而起思考，依问题而发文论，就问题而成观点。各种民主与法律的实践问题，远不

只是其理论的导向，简直是其研究的主宰。问题变了，他们的理论研究也随之而变。不妨

说，他们的法学，就是法律与法制的 “问题学”。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以及理论联系实

际这一原则的体现。“我们的问题意识———在研究中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可以说是学术工

作中至为重要和决定性的组成部分。它设定了我们想知道什么以及我们所想问和没有想问的

问题。它把我们的探照灯照向某一个方向，由此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会找到什么。”〔７３〕

·９６·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理论开创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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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谢觉哉、董必武因其任职和工作重心的不同，所遇到的问题就不同，其理论思考与

探讨也就呈现出一目了然的论域变化和阶段性。谢觉哉作为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权与

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其思考重心在于民主法治问题、宪法问题，尤其是陕甘宁边

区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权与民主法制建设、宪法的制定以及司法问题。１９４９年以后，其研
究对象则以新型革命法制为主，包括法律理论、人民司法制度、诉讼法和民主政权建设。

董必武在１９４９年以前，只有少数几篇文论涉及民主法制问题，而在整个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
缘于其在法律、司法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其法学研究包括法律理论、人民民主法制、司法、

诉讼法、刑法、法律教育和法律科学建设等方面，力图推动建立一个新型革命法制的基本

架构及其理论阐述体系。张友渔、韩幽桐夫妇二人，作为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推动抗战大后方民
主立宪运动的重要成员和 “五五宪草”的重要评议者，其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理所当然

就是民主、法治、立宪政治和宪法问题。由此而论，对于他们来说，直面各种民主、法制

问题，显然比形成法学学科的理论体系重要得多。他们更多是在回应心中所关注的实践问

题，而不是法学理论自身的生长与体系建构。他们重视的不是法学学科的理论框架与概念

体系，而是针对种种实践问题的各别探究与方案谋划。易言之，他们不是为学术而学术，

而是为实践而学术、为问题而学术。

结　语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史的维度上看，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理论开创，无疑是
具有初创性和奠基性的。理论的开创与奠基，常常构成一体的两面。所谓开创，是指他们

遵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拒绝和抛弃旧的法学，另一方面开拓和创建新的法学，特别是在

法理学、宪法学、诉讼法学和刑法学等学科的许多问题上，形成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观点。除李达之外，他们不是专注于系统性、体系性研究的学者，而是热衷于回应具体问

题的理论思考者。所谓奠基，则是说他们的理论研究，不仅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使中国马

克思主义法学立足于中国的实践而生长和发展，而且在解释、解决中国实践问题的过程中，

提出并阐释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原则与原理。也就是说，他们在法学问题的来源、法学方

法论及其理论观点等方面，都初步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础。谢觉哉、董必武和

张友渔对民主法治的追求与探索，以及他们对法制问题的总结与提炼，显然已经超越他们

所身处的时代，而成为２０世纪末期以来中国民主法治理论的重要资源和核心内容。他们既
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虽然对以 “问题”为中心的坚守，使得他们的理论研究并未注重

于法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但其在关键问题上的一系列理论命题和观点，恰恰是中国马克思

主义法学理论的核心所在。李达的 《法理学大纲》，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成功而重要的样板。“这本书为我国的法学研究开辟了

一条新的路子。……对我国新法学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７４〕他的宪法学研究，在

马克思主义宪法学上也具有立基的意义。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理论开创告诉人们，

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来说，其最根本之所在，不仅仅是用中国词、说中国话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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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主法治实践问题，而且是用中国的话语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论证和阐

述民主法治的普遍真理或原理。如果结合了中国民主法治实践而没有产生普遍的真理或原

理，那么其科学性和话语权，将会大打折扣。

　　毫无疑问，不论是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还是话语体系，其形成都必定经由法学
的历史演变，也必定需要法学的历史积淀。“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风格，

这些不同时期学者的学术风格延续下来，形成一条既各具特色又互相关联的学术思想脉络，

这种思想史上的绵延关系构成了中国法学的知识谱系，形成了中国法学研究和发展的基本

框架。”〔７５〕从这个意义上讲，建构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不仅需要学术

创新，而且需要探寻法学史的基本脉络和主要传统。一种学术理论上的原创，往往不是抛

开学术史的截断众流，或者不顾学术传承的另辟蹊径，而是对其已有理论的超越与创造性

转化。就此而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所开辟的理论道路、奠定的理论根基和创

建的理论观点乃至某种程度上的学术体系，就更加不容忽视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ｗａｓ
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ｍａｄｅｂ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ｘｉｓｔｊｕｒｉｓｔｓ．
Ｔｈｅｓｅｊｕｒｉｓｔｓ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ｎｏｕ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ｏｌｄ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ｉｔｓ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ａｎｅｗｔｙｐｅｏｆ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ｉ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
ｈｉｎｇａ“ｎｅｗ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ｇ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ｄｅｍｏｃｒａ
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ｙ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ｄｅｘｐｏｕｎｄｅｄ
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ｌｅｇａｌ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ｎ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Ｔｈｅｙｈａｄａｌｓｏ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Ｍａｒｘｉｓｍ，ｂｅ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ｎｄｍａｋｉｎｇ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Ｔｈｅｉｒ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ｌａｉｄ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ｅｇａｌ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ｒｘｉｓｔ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ｌｅｇａｌ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ｙｓ
ｔｅｍ，ｌｅｇ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１７·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理论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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